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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同意部分所辖学生党支部设置调整 

及支部选举结果的批复 

院属各党支部： 

我党委原下辖 2015级本科生党支部、博士生党支部、2017 级光

学工程研究生党支部、2017 级测试与信号研究生党支部、2017 级控

制科学与工程研究生党支部、2017 级精检仪研究生党支部、2017 级

计算机技术研究生党支部、2018 级精密仪器研究生党支部、2018 级

检测与控制研究生党支部、2018 级光学与测试研究生党支部、2018

级计算机科学与工程研究生党支部共 11个支部，由于支部人数较多、

资源分散等原因，党委经过充分的调研，于 3月 7日召开党委会专题

研究，决定撤销上述11个党支部，新成立 2015级本科生第一党支部、

2015 级本科生第二党支部、2015级本科生第三党支部、2016 级本科

生党支部、2017 级本科生第一党支部、2017 级本科生第二党支部、

光学工程博士生党支部、控制科学与工程博士生党支部、光学工程（学

硕）研究生党支部、光学工程（专硕）研究生党支部、信号与信息处

理研究生党支部、测试计量技术及仪器研究生党支部、精密与仪器研

究生党支部、控制科学与工程研究生党支部、控制工程研究生党支部、

检测技术与自动化装置研究生党支部、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研究生党支



部、计算机技术研究生党支部、软件工程研究生党支部共 19 个党支

部。 

学院党委按照《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选举工作条例》《中国共产

党普通高等学校基层组织工作条例》等文件精神要求，组织新成立的

19 个党支部于 3 月 13 日至 4 月 13 日期间分别召开支部全体党员大

会，通过无记名投票差额选举出新任支部委员会成员。 

经 4 月 23 日学院党委会研究决定，同意以上学生党支部党员大

会选举结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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